
勞工退休金制度提繳率徵詢表 

   本人已瞭解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，且明瞭本校實際從事教學之人員為「不適

用勞基法」之對象。 

姓        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 生 年 月 日 

 
          民國 

    年   月    日 

勞  工  勾  選 （請打，自願提繳之百分比請填寫清楚） 

勞工自願提繳 

否 
(不適用勞基法之對象，若選

擇「否」，雇主本身將不為勞

工提繳) 

是 提繳率(％) 

       ％ 

           此    致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勞   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備註： 

1. 本校實際從事教學之人員為「不適用勞基法」之對象(僅從事教學之代理

教師)。 

2. 「不適用勞基法」之對象若選擇「否」，雇主本身將不為勞工提繳，當勞

工選擇自願提繳１%，雇主提繳率為 6%。 

3. 勞工自願提繳率最低為 1％，最高不得超過 6%；雇主提繳率為 6%。 

4. 本表填寫完畢請送交人事室。 

 

 

承辦人 業務主管 校長 

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


